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参加开标活动
的温馨提示

各投标人：
为落实好广州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第34号通告要求，请各投标人在参加开标活动中认真落实如下要求：
1.省外无疫情地区来（返）穗人员在进场时应提供抵穗后48小时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2.7天内有本土病例报告的地级市旅居史人员进场时应提供抵穗后48小时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3.7天内有低风险地区（即中、高风险区所在县〔市、区、旗〕的其他地区）旅居史人员进场时应提供抵穗后3天2检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4.7天内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人员应在抵穗后按通告要求落实居家隔离或集中隔离，并按要求完成核酸检测；
5.没有上述旅居史的人员进场时应提供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6.从中、高风险地区（含参照中、高风险地区管理地区）所在县（市、区、旗）来（返）穗人员，在抵穗前应主动在“穗康”或者“粤康”小程序上如实填报来（返）穗相关的行程和健康信息。
7.出现可能影响招投标活动的情形，请及时与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项目负责人报告。
[bookmark: _GoBack]8.特别提示：各投标人应确保其委派代表符合疫情防控要求，并敦促其代表提前预留充裕时间到达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配合管理人员落实疫情防控要求，如有疑问请咨询项目经办人刁工。
